
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退款領款通知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經審查下列交通違規案件已核定退還罰鍰，請詳閱領取退款注意事項（如背面），以國字正楷清
楚填妥下列「領款申請」及「匯款帳戶」欄(親辦退款者免填），並檢附相關文件親洽本處辦理退款，或
掛號郵寄至「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」(地址：2200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段 143號 2樓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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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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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
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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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 款 

金 額 
新臺幣        元整 

原

因 
□重複繳納  □溢繳  □免罰  □併案  □競結  □其他： 

 承辦人：  

 申請日：   年    月    日    

領

款

申

請 

  

 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

  姓名/公司行號名稱：  

  身分證號碼/統一編號： 

  市內電話： 

  行動電話： 

  聯絡地址： 

 

代領人姓名： 

  身分證號碼： 

  市內電話： 

  行動電話： 

  聯絡地址： 

簽名(法人請蓋公司大小章)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簽章： 

 

 

(

續

背

頁

) 

委

託

書 

申請退款人(委託人)        因事無法親自辦理，由受委託人（代辦人）        辦理

本退款所有事宜（含代領退款金額），其於辦理過程中，應為之一切手續（包含相關交通違規案件之處理），

全權委託受委託人代為行使與辦理。委託人不得以自己與受委託人間之事項對抗第三人。 

匯

款

帳

戶 

1、□金融機構帳戶：金融機構名稱：            銀行（庫局）             分行（支庫局） 

   帳戶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總代號 分支代號 帳
號 

金融機構存款帳號（分行別、科目、編號、檢查號碼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2、□郵局帳戶局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帳號： 

   帳戶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※所檢附之金融機構或郵局存簿封面影本，帳戶姓名須與被通知人相符 

以下由機關填寫 

審
查 

結
果 

 
承
辦
人 

 
課
室 

主
管 

 

            先生/小姐 

      ─  

 

      ─  

 



 領取退款注意事項 

1. 若不克至本處辦理，得採金融機構帳戶轉帳方式辦理退款。 

2. 請填妥本退款領款通知書正面之「領款申請」及「匯款帳戶」欄並簽章，如為法人須蓋公司

大小章。 

3. 請浮貼存簿封面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(公司法人請檢附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)（帳戶須與被

通知人之姓名資料相符，如欲匯入他人帳戶請另附切結書，並限掛號郵寄辦理）。 

4. 請浮貼原繳款證明正本，如遺失請於下方欄位具結簽名。 

5. 若有機關同意退款公文，請一併隨本件寄回。 

 附件資料黏貼處 

存簿封面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浮貼於此 

 

原繳款證明正本浮貼於此 

 

如無法提供繳款證明正本請做以下切結 

 

        □繳款證明遺失  □以影本代替 ，無法提供正本，特此切結，如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

     此致 

          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

 立書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本公司 

本  人 


